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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從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

向 受 寒 流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戶 發 放 貸 款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就 政 府 關 於 從 貸 款 基 金 撥 出

1 , 0 0 0 萬 元 注 資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 (嘉 道 理 貸 款 基
金 )，以 便 向 受 寒 流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戶 提 供 貸 款 的 建 議 提 出 意
見 。

理 由

2 . 本 地 人 工 飼 養 的 海 魚 大 部 分 屬 於 熱 帶 ／ 亞 熱 帶 品

種，當 長 期 處 於 攝 氏 1 5 度 以 下 的 水 溫 時，極 易 生 病 或 死 亡 。
最 近 於 本 年 一 月 中 至 二 月 初 期 間 出 現 的 寒 流，使 本 港 海 域 的

水 溫 急 降 至 攝 氏 1 5 度 以 下 ， 導 致 多 個 魚 類 養 殖 區 內 的 人 工
飼 養 海 魚 大 量 死 亡 。 養 魚 戶 因 是 次 寒 流 造 成 的 損 失 ， 估 計 多

達 3  0 0 0 擔 魚 ， 總 值 約 1 , 0 0 0 至 1 , 2 0 0 萬 元 。

3 . 為 向 有 需 要 的 養 魚 戶 提 供 緊 急 援 助 ， 我 們 已 迅 速 安

排 從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抽 調 款 項， 向 每 個 受 影 響 養 魚 戶 發 放 最 多

6 , 4 4 0 元 的 補 助 金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預 計 不 少 深 受 是 次 天 災 打 擊

的 養 魚 戶 ， 將 會 向 嘉 道 理 貸 款 基 金 申 請 貸 款 ， 以 重 建 其 養 魚

業 務 。

4 .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， 海 魚 養 殖 戶 可 向 嘉 道 理 貸 款 基 金 申

請 貸 款 ， 以 便 拓 展 其 業 務 和 提 昇 生 產 力 。 有 關 貸 款 可 用 於 購

買 魚 苗 、 飼 料 、 魚 場 設 備 ， 以 及 建 造 和 維 修 魚 排 。 至 於 貸 款

額 ，則 視 乎 養 魚 戶 在 海 魚 養 殖 業 務 方 面 的 需 要 和 其 他 因 素 ，

包 括 他 們 的 還 款 能 力 、 過 去 還 款 表 現 、 所 提 供 的 擔 保 人 ／ 抵

押 ， 以 及 養 魚 成 長 至 可 推 出 市 場 所 需 時 間 等 。 息 率 因 貸 款 額

而 異 ， 並 會 因 應 銀 行 的 最 優 惠 利 率 和 存 款 息 率 而 調 整 。



5 . 現 時， 嘉 道 理 貸 款 基 金 約 有 6 0 萬 元 可 動 用 貸 款 金
額 作 貸 款 予 養 魚 戶 之 用。為 確 保 該 貸 款 基 金 有 足 夠 資 金 應 付

受 影 響 養 魚 戶 的 需 求 ， 我 們 建 議 撥 款 1 , 0 0 0 萬 元 予 該 基 金 作
為 借 貸 資 本 ， 由 根 據 《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
1 0 8 0 章 )設 立 的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 委 員 會 管 理 ， 並 按
照 其 條 款 和 程 序 常 規 決 定 各 申 請 人 可 獲 的 貸 款 額 。 該 基 金 的

一 般 貸 款 條 件 ， 亦 將 繼 續 適 用 於 是 次 貸 款 （ 有 關 的 貸 款 準 則

載 於 附 件 ） 。

未 來 路 向

6 . 視 乎 委 員 的 意 見 和 獲 嘉 道 理 貸 款 基 金 委 員 會 批 准 ，

我 們 將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上 述 撥 款 建 議， 以 祈 能 盡 快

向 受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戶 提 供 貸 款 。
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

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



附 件

從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

向 海 魚 養 殖 戶 發 放 貸 款 的 準 則

1 . 貸 款 目 的 用 作 營 運 資 金 ， 包 括 購 買 魚 苗 、 魚

糧 、 魚 場 設 備 ， 以 及 建 造 和 維 修 魚

排 等 。

2 . 申 請 人 資 格 ( a )  持 有 根 據 《 海 魚 養 殖 條 例 》 簽 發
的 有 效 海 魚 養 殖 牌 照 人 士 ， 在 海

魚 養 殖 業 務 方 面 需 要 貸 款 協 助 ；

( b )  海 魚 養 殖 場 的 海 魚 必 須 屬 申 請 人
所 有 ， 而 不 是 由 他 人 或 公 司 實 益

擁 有 ； 以 及

( c )  申 請 人 既 無 尚 欠 嘉 道 理 基 金 的 貸
款 ， 也 無 不 良 還 款 記 錄 。

3 . 貸 款 次 數 和 貸 款 額

上 限

每 名 申 請 人 只 會 獲 批 一 次 貸 款 。

貸 款 額 上 限 將 視 乎 實 際 海 魚 養 殖 作

業 的 需 要 和 能 否 按 規 定 提 供 足 夠 抵

押 而 定 。

4 . 抵 押 貸 款 額 超 過 1 0 萬 元，申 請 人 須 提 供
陸 上 產 業 和 ／ 或 銀 行 擔 保 書 作 為 抵

押 ；貸 款 額 不 超 過 1 0 萬 元 者，必 須
有 一 個 擔 保 人 。



貸 款 額 不 超 過 1 0 萬 元 者，息 率 為 平
均 銀 行 存 款 息 率 並 經 基 金 委 員 會 批

准 的 為 準 。

貸 款 額 超 過 1 0 萬 元 但 在 1 6 萬 元 以
下 者 ， 息 率 為 平 均 銀 行 存 款 利 率 和

最 優 惠 利 率 總 和 除 2 並 經 基 金 委 員
會 核 准 的 為 準 。

5 . 利 息

貸 款 額 在 1 6 萬 元 或 以 上 者，息 率 為
平 均 銀 行 最 優 惠 利 率 ， 並 經 基 金 委

員 會 核 准 的 為 準 )。

[貸 款 期 內 息 率 固 定 不 變 ]

6 . 貸 款 期 貸 款 期 按 照 貸 款 的 用 途 而 定 ， 一 般

不 超 過 兩 年 。 貸 款 應 按 照 情 況 每 半

年 分 期 償 還 ， 亦 可 一 次 過 清 還 。


